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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 114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縣內介聘 

積分審查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 

壹、應附證明文件 

1、教師證書(專任輔導教師應檢具加註輔導專長)。 

2、在職或服務證明： 

(1)加註任教類(科)別。 

(2)如有留職停薪請加註期間及性質。 

(3)在本縣學校、幼兒園兼任處(室)主任、園長、組長、副組長、人

事、主計、導師等職務，需註明兼任上開職務之起迄日期。 

(4)加註於現職服務學校「到職原因」，例如： 

 ○1 係○○○學年度教師甄選錄取分發。 

 ○2 係○○○學年度縣內/縣外達成介聘。 

 ○3 係○○○學年度超額介聘(非自願超額/自願超額)。 

 ○4 係○○○學年度公費生分發。 

3、退伍令(在職期間入伍服役者方須檢附)。 

4、留職停薪復職公文(未留職停薪者免附)。 

5、教師【實際服務滿 4學期，因結婚或生活不便】申請縣內介聘：

校內簽陳同意文件。 

6、以「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」規定申請者：重大傷病，係指全民

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行負擔費用辦法附表一所規定之重大傷病

範圍，申請人須檢附重大傷病證明送各校初審，重大傷病證明請

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洽詢及申請。 

7、最近 1個月內(114.5.5-114.6.4)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(記

事欄不得省略)(未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

作業者免附)。 

8、歷年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：因病考列四條三款，需另附考績清冊

（核定本）或於服務證明上加註因病假考列四條三款。 

9、獎狀或獎懲令(獎狀以縣府或縣府以上之教育機構為限；授權學

校發布之獎懲令需有縣府核定文號方有效) 。 

10、教師研習時數證明書：驗本縣換發之教師研習時數證明書正

本，未檢附不予採計積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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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教育部或省特殊優良教師或師鐸獎、縣特殊優良教師或模範教

師、縣優良教師：獎項證明文件。(無則免附) 

12、請申請人檢附相關證件正本及影本（請依申請表順序依序排列）

各 1份，正本驗後發還，影本請逐一彙整核章，並加蓋「與正

本相符」章，影本由本府存查。 

13、申請人未符合申請資格者，不予受理；相關應附證明文件不足

或未檢附(齊)者，不予採計，如有疏誤或漏失，請申請人自行

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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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縣內介聘積分審查原則 

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(一)到職本校日期 

(二)目前服務學校任教班別 

(三)現職職稱 

1.驗服務(在職)證明。 

2.年資採計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(四)教師證任教地區限制 

持特殊地區教師證書者，限申請介聘特殊地區學校

服務；持偏遠地區教師證書者，限申請介聘偏遠地

區學校服務；持有特殊或偏遠地區教師證書者，需

符合「師資培育法」第二十三條規定，始得介聘一

般地區。 

(五)主任考取年度 

108 學年度以前 
經偏遠地區候用主任甄選分發者，依當年度偏遠地

區候用主任甄選簡章規範辦理；驗服務證明。 

109-112 學年度  

經推薦甄選錄取並儲訓合格後四年內，應於原服務

學校擔任主任至少二年，未達規定者，廢止候用主

任資格；驗服務證明。 

113 學年度以後 無特殊限制 

(六)教師欲介聘班/類別 

  □幼兒園特教班教師 

  □幼兒園普通班教師 

  □國小特教班教師 

  □國小加註英語專長教師 

  □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

  □國小普通班行政專長教師 

  □國小普通班一般教師 

1.驗教師合格證書。 

2.驗服務證明。 

3.教師申請介聘應以目前任教階段別及所具教師資

格為申請類別。普通班教師若具有特殊教育班教

師資格者，得擇其中一類申請介聘。特殊教育班

之教師，僅得申請縣內介聘至其他學校或幼兒園

之特殊教育班。 

4.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，僅限介聘至其他學校之

專任輔導教師。 

5.行政專長教師： 

(1)行政專長教師介聘除具備主任資格外，尚須持

校長開立推薦函始具參加行政專長教師介聘資

格。 

(2)候用主任甄選錄取者，因尚在儲訓中，未及取得

主任儲訓合格證書，得持「切結書」參加行政專

長教師介聘，但未能於 114 年 8 月 1 日前向新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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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聘學校出具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明書，則喪失擔

任 114 學年度正式主任資格。 

(3)申請行政專長教師介聘仍須於 114 年 6 月 4 日

參加積分審查，並於 114 年 6 月 23 日 9：00-

17：00 檢附校長推薦函至教育處幼兒教育科受

理收件審查。 

6.前一階段經達成介聘後，不得再參加下一階段介

聘作業。 

(七)申請原住民族身分優先介聘服務  

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依公立國民小

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第 8條規

定，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

教師介聘。     

1.最近 1個月內(114.5.5-114.6.4)註記原住民身

分之戶籍謄本(記事欄不得省略)。 

2.倘經達成優先介聘至原住民重點學校，不得再參

加下一階段教師介聘作業。 

3.本縣原住民重點學校：來吉國小、山美國小、阿

里山國中小、十字國小、茶山國小、新美國小、

達邦國小、黎明國小。 

(八)申請優先辦理國小一般地區學校

教師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。 

 

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特

別獎勵辦法第 3條規定： 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非偏遠

地區學校服務，最近五年依公立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考列

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，且無下列各款

情形之一，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

者，得向擬服務之偏遠地區學校之各

該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，經審查通過

後，優先協助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

務： 

一、受懲戒處分或行政懲處處分。 

二、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。 

1.申請人目前在本縣非偏遠地區學校(一般、非山非

市)服務，且需符合「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

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」第 3條之條件。 

2.驗最近 5 年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及服務(在職)證

明，如申請人有留職停薪情形，需再往前提供最

近年度之成績考核通知書。 

3.現職服務學校所開立之服務證明需加註「無受懲

戒及行政處分｣。 

4.一般地區學校(含非山非市)教師申請自願赴偏遠

地區，限申請學校類型為「特偏」及「極偏」學

校。 

5.經達成優先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，不得再參加下

一階段教師介聘作業。 

(九)服務條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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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1.教師應在同一學校或幼兒園實際服

務(含商借(支援)教育行政相關單

位)滿六學期以上。所稱實際服務滿

六學期以上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

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

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

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

多二學期。惟經教師甄選分發者，

依當年度教師甄選簡章規範辦理。 

2.教師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，因

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，或於現職學

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

生活不便，有具體事實並檢附佐證

資料，經服務學校同意者，不受前

目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規定之限制。 

3.留職停薪教師符合本款第一目及第

二目之規定，並經本府核准於當年

八月一日（含）以前復職者，應於

申請介聘時提出復職相關證明。 

1.驗服務(在職)證明。 

2.年資採計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3.教師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提出介聘，由學校依個案

事實認定之，本項係基於教師特殊需求，予以提

供縮短介聘年限之例外規定，換言之，於現職學

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，未滿六學期，雖可以

此為生活不便事由提出申請，但不採計育嬰或應

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。  

4.若介聘教師有因結婚或生活不便之具體事實者，

請檢附學校核准之簽陳資料。 

5.留職停薪縣府同意復職證明文件(無留職停薪者

免附)。 

6.經本縣教師甄選錄取分發之教師，需符合(即已

達)當年度教師甄選簡章規定之服務年限： 

(1)嘉義縣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甄

選簡章規範：甄選錄取分發至本縣學校應實際於

該校服務滿 6年（其所稱實際服務 6年，指實際

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

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

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 2 年。）（服務年資採

計至當年度 7月 31 日），始可申請縣內（外）教

師介聘。【服務年限：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

月 31 日止】 

(2)嘉義縣 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甄

選簡章規範：甄選錄取分發至本縣學校應實際於

該校服務滿 6年（其所稱實際服務 6年，指實際

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

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

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 2 年。）（服務年資採

計至當年度 7月 31 日），始可申請縣內（外）教

師介聘。【服務年限：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

月 31 日止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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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(3)嘉義縣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

甄選簡章規範：國民小學及幼兒園甄選錄取分發

至本縣學校，應實際於該校服務滿 6年（其所稱

實際服務 6年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

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

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 2

年。）（服務年資採計至當年度 7 月 31 日），始

可申請縣內（外）教師介聘。【服務年限：111 年

8 月 1 日至 117 年 7 月 31 日止】 

(4)嘉義縣 112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

甄選簡章規範：國民小學及幼兒園甄選錄取分發

至本縣學校，應實際於該校服務滿 6年（其所稱

實際服務 6年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

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

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 2

年。）（服務年資採計至當年度 7 月 31 日），始

可申請縣內（外）教師介聘。【服務年限：112 年

8 月 1 日至 118 年 7 月 31 日止】 

(5)嘉義縣 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

師甄選簡章規範：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甄選錄取

分發至本縣學校，應實際於該校服務滿 6年（其

所稱實際服務 6年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

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

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

多 2年。）（服務年資採計至當年度 7月 31 日），

始可申請縣內（外）教師介聘。【服務年限：113

年 8 月 1 日至 119 年 7 月 31 日止】 

7.公費教師須完成義務服務期限後，才能申請介聘，

請檢附行政契約書。 

(十)積分採計及給分 1.表內年資積分採計至當年度 7 月 31 日止，其餘積

分一律採計至積分審查當日(6 月 4 日)，並以當

場審核為限，不得事後補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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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2.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應併計其原服務超額學校之

年資、考核、獎懲、進修、特殊事項亦同。(原服

務超額學校係指連續被超額學校為限) 

1.年資：最高 40 分 

    (1)在本校連續服務滿（   ）年，

每滿一年給 4分。 

    (2)在本校係極偏學校連續實際服務

滿（   ）年，每滿一年另加 3

分。 

    (3)在本校係特偏學校連續實際服務

滿滿（   ）年，每滿一年另加 2

分。 

    (4)在本校擔任或兼代處(室)主任、

幼兒園主任滿(    )年，每滿一

年另加 2.5 分。 

    (5)在本校擔任組長、人事、主計滿

(    )年，每滿一年另加 1.5

分。 

    (6)在本校擔任導師滿(    )年，每

滿一年另加 1分 

1.驗服務(在職)證明。 

2.年資採計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3.第 1 項年資包含擔任正式教師以後之服役年資、

育嬰留職停薪年資、商借(支援)年資。 

4.第 2 項及第 3 項學校實際服務年資不含任何服役

年資、育嬰留職停薪年資、商借(支援)年資。 

5.第4項、第5項及第6項服務(在職)證明需註明兼

(代)主任、幼兒園主任、組長、人事、主計及導

師職務之起迄日期。 

6.極偏或特偏學校類型以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

定有案者為限，並依各學年度之核定學校類型為

採計基準核給分數。  

7.同一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擔任不同職務者，採計較

低者積分。 

8.同一學年度兼任二項職務者，僅採計一項。 

9.年資積分計算以每一學年度為基礎，不滿1年年

資，則年資積分不予採計，並不得併入前後年資

計算。 

10.所稱擔任或兼(代)處(室)主任、組長、幼兒園主

任、人事及主計，係指學校組織規程或員額編制

表明定之行政職務。 

2.在本校歷年之考核：最高 20 分 

    (1)核列四條一款（   ）次，每次

給 2分。 

    (2)核列四條二款（   ）次，每次

給 1分。 

    (3)因病假考列四條三款(     )

次，每次給 1分。 

  1.驗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。 

  2.含由目前服務學校考核之服役期間之考核。 

  3.另予考核者，依前述標準各給予一半分數。 

4.因病假考列四條三款，需另附考績清冊（核定本）

或於服務證明上加註因病假考列四條三款。 

3.最近在本校五年獎懲：最高 20 分 1.獎狀以縣府或縣府以上之教育機構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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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  (1)獎狀（   ）次，每紙給 0.5

分。 

  (2)嘉獎（   ）次，一次給 1分。 

  (3)記功（   ）次，一次給 3分。 

  (4)記大功（   ）次，一次給 9

分。 

  (5)申誡（   ）次，一次減 1分。 

  (6)記過（   ）次，一次減 3分。 

  (7)記大過（   ）次，一次減 9

分。 

2.授權學校發布令之獎懲令需有縣府核定文號方有

效。 

3.同一層級同一事由不得重複計分。 

4.積分採計自 109 年 6 月 5 日至 114 年 6 月 4 日止

(含留職停薪年資)。 

4.最近在本校五年進修研習：最高14分 

  依「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」規定

之進修研習(      )週，研習每滿

一週給1分。 

 

 

1.一週以 35 小時累計。 

2.一學分以 18 小時計。 

3.未滿一週者不計分。 

4.積分採計自 109 年 5 月 16 日至 114 年 6 月 4 日

止(含留職停薪年資)。 

5.查驗每年本縣換發之教師研習時數證明書正本，

114 年 5 月 16 日至 114 年 6 月 4 日之研習時

數，需另轉換成教師研習時數證明書，未檢附

者，不予採計積分。 

6.在職進修以成績學分證明或成績通知單正本為

準，影印本不予計分。 

7.學分證明或成績單要注意在目前服務學校期間進

修之學分方有效。 

8.每學年採計線上研習至多 40 小時。 

5.在本校之特殊事項：最高 6分 

(1)核定教育部或省特殊優良教師或師 

    鐸獎，給 6分。 

    (2)核定縣特殊優良教師或模範教師，

給3分。 

     (3)核定縣優良教師：給2分。 

1.特殊優良教師，須於目前服務學校連續服務期間

核定。 

2.同一年度(學年度)獲經教育部、省政府、縣市政

府核定為特殊優良教師、師鐸獎擇一採計。 

3.不同年度(學年度)可累計。 

(十一)其他注意事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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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項目 所需證件及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

申請介聘申請表 1.以A3紙張列印。 

2.需經申請人切結並核章完成。 

3.積分審查以當場審核為限，不得事後補件。 

4.證明文件應檢附正本及影本各一份，正本驗後發還，

影本由本府留存。 

5.教師申請縣內介聘，應審慎填寫縣內介聘申請表，申

請表經提出後，不得更改內容，亦不得撤回申請。 

 


